丰台街道办事处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程序，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结合街道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本制度。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丰台街道办事处开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适用本制度。
国家和市、区政府关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指丰台街道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决定前，由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员先行审核后，再由法制机构对其合法性、适当性等进行审核监督的活动。
第四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属于丰台街道的内部工作机制。
丰台街道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应当经过集体讨论。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应当在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前进行。未经法制审核，不得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主体、事实、依据、程序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应当在纠正或者改正后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第五条 丰台街道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推动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第一责任人，对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负责。
丰台街道法制机构负责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工作并对审核意见负责。
第六条 丰台街道应当按需为法制机构配备1-2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辅助人员；综合行政执法队应当配备不少于2名熟练掌握与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具备熟练业务技能的法制员。
第七条 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法制审核工作中的作用，鼓励探索建立健全本单位内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统筹调用机制，实现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共享。
第八条 下列行政许可决定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一）采取招标、拍卖等方式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
　　（二）经过听证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
　　（三）撤回或者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
　　（四）本单位认为属于重大的其他行政许可决定。
第九条 下列行政处罚决定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一）暂扣、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许可证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案情复杂或者罚款数额较大且经过听证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四）本单位认为属于重大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
[bookmark: tiao_48]第十条 下列行政强制决定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一）划拨存款、汇款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二）拆除建筑物、构筑物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三）拍卖或者变卖当事人合法财物用以抵缴罚款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四）本单位认为属于重大的其他行政强制决定。　　
第十一条 下列行政征收征用决定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一）征收或者征用房屋、土地的决定；
　　（二）征收或者征用车辆、设施、设备等合法财产的决定；
　　（三）本单位认为属于重大的其他行政征收征用决定。  
第十二条 丰台街道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或向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的决定，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第十三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收费、行政裁决、行政奖励等重大执法决定的范围有明确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没有明确规定的，由本单位自行确定。
第十四条 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提交法制审核时，应当报送以下材料：
（一）完整的书面案卷材料；
（二）办理建议及理由依据；
（三）其他需要提交的证据、证明材料（执法过程全记录视频材料）等。
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执法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程序的合法性负责。
第十五条 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完成调查取证、形成书面案卷等工作后，应当及时向法制机构提交审核。
第十六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重点审核以下内容：
（一）材料是否完整、文书是否完备、制作是否规范；
（二）执法主体和执法权限是否合法；
（三）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四）执法对象是否认定准确；
（五）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确凿；
（六）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七）法律法规规章是否适用准确；
（八）办理意见或者裁量建议是否明确、适当；
（九）其他应当法制审核的内容。
第十七条 法制审核实行层级负责制，对重大执法决定，由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员初审并经综合行政执法队主要负责人批准后，提交街道法制机构审核；对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由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员进行审核。 
第十八条 法制审核主要采取书面审核方式，法制审核人员根据需要有权调阅行政执法活动相关材料、有权向当事人进行调查；对于案情复杂、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可以组织召开研讨会、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进行研究论证。
第十九条 街道法制机构收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送审材料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逐项对照本制度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提出明确、具体的书面审核意见或在案件呈批表相应栏目内签字。
法制审核意见一式两份，一份反馈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存入执法案卷，一份由法制机构留存归档。
补充材料、征求意见、研讨论证、提请解释等期间不计算在上述审核期限内。
第二十条 经法制初步审核后，执法案卷存在问题的，法制机构应当告知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案卷存在问题和建议，将案件材料及时退回补充完善。
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应当根据法制审核建议补充完善案卷文书后，再次报送法制审核。
第二十一条 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当对法制机构审核中提出的合法性、合理性意见进行研究并提出是否采纳的意见；存在异议的，可以与法制机构协商沟通；经沟通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报请街道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十二条 建立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审核登记制度，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机构应当分别健全台账，对提交审核时间、执法案卷号、当事人信息、审核时间、审核意见、返回案卷时间等内容进行记录。
第二十三条 因执法人员、法制审核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员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导致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错误或造成恶劣影响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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